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江江环改〔2025〕28号

当事人：江门市未来尚工艺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球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56761TX5
住所：江门市江海区彩虹路15号1栋4楼之3（信息申报制、一址多照）
一、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证据

2025年5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检查。经查，你单位主要从事工艺美术品、照明器具制造，生产过程中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现场检查时，你单位正在生产，车间内有废标签纸、废包装材料等产生。经调查，你单位未建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
上述事实有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证据；你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被询问人身份证的复印件，授权委托书、送达地址确认书等为证。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可追溯、可查询，并采取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施。”的规定。

二、责令改正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八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八）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未建立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立即改正未建立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的违法行为。
三、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有关事项的通告》（粤府函〔2021〕99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如不服本决定，你单位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江门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复议（受理地址：江门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江门市蓬江区西园里中三号之一江门市人民政府西侧门），也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本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6月27日


